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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7/2021_2022__E5_A4_96_

E8_B5_84_E4_BC_81_E4_c46_537017.htm (1)预提所得税的征税

对象是未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的外国企业从我国境内

取得的股息、利息、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。 以下

情况也应按照规定扣缴预提所得税： ①国内支付单位与外国

企业签订借款、技术转让、财产租赁等合同或协议，按合同

或协议规定应付未付的利息、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，

凡企业不是一次性计入本期费用，而是计入企业相应资产原

价或筹办费，按照税法的规定分期摊入企业成本、费用的，

若企业在该项资产投入使用前或筹办期结束后仍未支付的，

应在该类资产投入使用或企业生产经营开始的次月扣缴外国

企业预提所得税。 ②国内支付单位与外国企业签订借款、技

术转让、财产租赁等合同或协议，对按合同或协议规定未到

期或延期支付的利息、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，企业按

照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计提列入企业本期成本、费用在税前

扣除的，凡在报送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也

作为成本、费用的，均应按照规定，代扣代缴外国企业预提

所得税。 ③国内支付单位与外国企业签订借款、技术转让、

财产租赁等合同或协议，按合同或协议规定支付的利息、租

金、特许权使用费等款项，凡已计入本期国内支付单位的成

本、费用的，无论是否实际支付上述款项，均认同为已支付

，并应按照规定代扣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。 (2)预提所得

税以纳税人取得的收入全额为计税依据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

，不予减除任何成本和费用，按照10%的比例税率计征，其



计算公式为： 应扣缴税额=支付单位所支付的金额×预提所

得税税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